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101）

2026 年博士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实施细则

根据教育部关于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通知精神和湖北大学 2026 年博士研

究生招生简章（http://yz.hubu.edu.cn/info/1010/3389.htm）相关要求，结合

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实际，制定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申请-考核制)

实施细则。

一、组织领导

根据学校有关要求，学院组建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统筹研究生招考各

环节的组织和考核工作，经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同意，成立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考核工作小组和监察工作小组。

考核工作小组负责博士招考初试和复试各环节的考核工作；监察工作小组负

责巡查考场，监督招考工作的运行和信息公开、公示情况，受理、调查并处理相

关申诉和质询等。

二、报考流程

（一）考生根据我校招生简章要求完成网上报名缴费并提交相关网报材料。

（二）网报结束后一周内（即 2026 年 4 月 7 日前）将网报材料电子版发送至

指定邮箱，纸质版材料邮寄至指定地点（具体联系方式见后面相关说明）。

（三）电子版材料发送时，请在邮件中备注报考的专业方向，如专业方向需调

整的，请及时通过邮件联系并予以确认，以最终的邮件和相关确认信息为准。注

意：在材料中只备注报考的专业方向，不标明招生导师。

三、报考说明

我院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方式分为普通招考（在应届硕士毕业生和已经

获得硕士学位的申请人中选拔）和直接攻读（在获得普通高校推荐免试资格的优

秀应届本科毕业生中选拔）。

博士研究生普通招考采用“申请-考核”方式选拔。考生可根据学校统一下

达的哲学学院2026年博士拟招生人数和已公布的获得2026年博士招生资格的导

师名单为参考，选择相应的专业方向。



四、考核内容和方式

(一)初试

初试为外国语(英语)和业务课考核，学院考核小组对考生提交的书面材料进

行审查、考核和赋分。

1.外国语(英语)考核

考生提供英语四/六级、雅思、托福、GRE 或公开发表的英语论文等材料，考

核小组基于材料，根据相关标准来赋分。

2. 业务课考核

业务课 1:专业基本素养；业务课 2:学术综合能力。

专业基本素养:主要参考考生提交的本科和硕士阶段专业学习成绩（需加盖

培养单位公章），根据考生硕士学位论文质量及公开发表（出版）的科研成果（学

术论文、调研报告、科研项目、科研奖励、学术著作等）等相关材料综合赋分。

学术综合能力:主要根据考生提交的博士研究计划书综合赋分。考生需提交

攻读博士学位的详细研修计划（3000 字以上），计划应明确研究目标及方向，

且有具体研究规划，确定博士在学期间的研究方向和具体研究规划。

初试阶段，考生应提交以下考核材料：（1）英语成绩证明材料；（2）本科

和硕士阶段学习成绩单（加盖教务部门公章），本科和硕士阶段学信网学籍或学

历在线验证报告（有效期内的），持境外学位、学历的考生，须出具教育部留学

服务中心的认证书复印件；（3）公开发表的科研成果（原件扫描）；（4）各类

相关奖励证书（原件扫描）；（5）硕士学位论文全文（应届生应提供硕士学位

论文初稿）；（6）攻读博士学位的研修计划（3000 字以上）。

考生须将以上考核材料整合为一个 PDF 格式的电子文档（文档命名格式为：

101_2026 博士审核材料+考生姓名+报考研究方向），按时发送至学院博士招考

材料接收专用电子邮箱：442665936@qq.com（仅供接收报考材料，不作他用）；

同时通过中国邮政EMS或顺丰快递寄送与电子版一致的纸质材料1份，收件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道 368 号湖北大学哲学学院研究生管理办公室（逸夫

人文楼 D座 3003 室）董老师（电话 027-88660611）收。



网报结束后一周内（即 2026 年 4 月 7 日前），考生应将报考所需全部纸质

材料按以上地址邮寄到我院，考生除了需要邮寄学院要求的专业考核材料，还需

将学校要求的网报原件材料（与网报内容一致）单独装文件袋（不能装订）一并

邮寄到学院，研招网网报原件材料包括：

（1）《博士学位研究生网上报名信息简表》，网报结束后从系统下载双面打

印，将最后一页填写完整的具体意见并盖章（往届生由人事部门或档案管理部门

盖章，在校硕士生可由所在学院或学校就业管理部门盖章），管理部门只盖章而

没有签署具体明确报考意见为不合格，请务必签署完整意见后再盖章。

（2）《专家推荐书》（2份），空白表格在报名系统下载。由 2名所报考学

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书面推荐，推荐专家单位需

加盖公章，推荐专家需亲笔签名。

（3）考生最后学位/学历证书、本人身份证（正反 2面在一个页面上）的复印

件。

考生逾期未按要求提交或邮寄材料者视为自动放弃初试资格。

3.初试成绩及复试资格公布

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考核小组在规定时间内对考生提交的材料进行初试考

核和赋分。初试外国语（英语）、业务课 1和业务课 2三门科目的考核成绩，每

门满分为 100 分，60 分及以上为合格。考生初试成绩和具有复试资格的考生名

单将及时在学院网站上公布。

（二）复试

具体方案待定。届时按学校有关要求实施。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

2026 年 3 月 18 日


